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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
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实施指南（试行）

为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网络数据

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》《中国（上海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指导和帮助数据处理者在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

验区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（以下简称上

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）内使用数据出境负面清单（以下

简称负面清单）依法有序开展数据出境活动，结合上海自贸试

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指南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负面清单适用主体：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内注

册的，且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构、团体或其他组织等数据处理者。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

二、申报流程及方式

（一）负面清单使用情况提交与报备

数据处理者按照负面清单开展数据出境活动，应在使用负面

清单开展数据出境活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数据跨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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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中心提交负面清单使用材料并报备数据出境情况。有特殊情

况不能进行报备的需要向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、临港新片区管

委会说明延期报备的理由，经同意后可延期报备。

具体提交材料如下：

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影印件；
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影印件；

3.经办人身份证件影印件；

4.经办人授权委托书（模板见附件2）；

5.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情况说明（模板见附件3）；

6.承诺书（模板见附件4）

（二）负面清单材料核验

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在接收数据处理

者负面清单使用材料后，对材料进行初步核验，并报上海市互联

网信息办公室和上海市数据局。

经核验通过的，由相关部门在收到材料之日起 15个工作日

内向数据处理者反馈。未通过核验的，相关部门在收到材料之日

起 15个工作日内通知数据处理者进行整改，数据处理者需要继

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，按照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》《个人

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》《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》等国

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负面清单终止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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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处理者受到相关部门处罚、注册地迁出上海自贸试验区

及临港新片区、数据出境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况，不再符合负

面清单管理要求的，经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、临港新片区管委

会确认后告知数据处理者终止使用负面清单。数据处理者需要继

续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，应当按照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》《个

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》《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》等

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数据处理者在数据跨境流动工作过程中未严格履行相关承

诺或存在其他违规行为，应立即终止数据跨境流动，如存在违法

违规事项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负面清单咨询

在负面清单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法律、政策、技术等问题，数

据处理者可向所在地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机构咨询并寻求支持

（附件 5）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数据处理者使用负面清单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，应对

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规性等承担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上海市数据局联合上海自

贸试验区管委会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各市级行业主管监管部门

通过定期检查和双随机抽查等方式，对负面清单的落实情况和上

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内数据处理者的数据出境活动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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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参与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工作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对在履

行职责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、商业秘密、保

密商务信息等数据应当依法予以保密，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

提供、非法使用。违反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惩处。

（四）如相关领域已发布数据跨境场景化操作指引，有合规

化需求的数据处理者可按照操作指引开展数据跨境流动。

附件：1.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材料要求

2.经办人授权委托书（模板）

3.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情况说明（模板）

4.承诺书（模板）

5.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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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材料要求

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材料要求

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备注

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 影印件加盖公章

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影印件加盖公章

3 经办人身份证件 影印件加盖公章

4 经办人授权委托书
（模板见附件2） 使用中文填写

5 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情况说明
（模板见附件3） 使用中文填写

6 承诺书
（模板见附件4） 使用中文填写

注：采用线下方式提交材料的数据处理者，需同步通过光盘提交相应电子

版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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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授权委托书（模板）

本人姓名（身份证件号码： ）系数据处理者名称

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我单位姓名（身份证件号码： ）为数

据出境负面清单材料申报工作经办人。经办人代表我单位进行数据出境

负面清单材料申报工作过程中的一切行为，包括所签署和上传的资料，

我单位均予以承认，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授权委托期限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经办人无转委托权。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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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情况说明（模板）

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情况说明表（模板）

数据处理
者情况

单位名称

单位性质
事业单位 企业
社会组织 其他

单位类型
内资 外资 中外合资
港澳台资 其他

单位注册
地

办公所在
地

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
人信息

姓名 职务/国籍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证件类型
居民身份证 护照
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
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其他

证件号码

经办人信
息

姓名 职务/国籍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证件类型
居民身份证 护照
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
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其他

证件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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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处理
者遵守中
国法律、
行 政 法
规、部门
规章情况

简述近 2年在业务经营活动中受到行政处罚和有关主管监管
部门调查及整改情况，重点说明数据和网络安全方面相关情
况

数据出境
场景 1

数据出境
业务场景

例：会员管理

数据类型

重要数据 重要数据认定主管部门名称

个人信息
是否包含
敏感个人
信息

是
否

涉及行业/
领域

数据项名
称

内容描述
及示例

涉及自然
人（去重）

数量

包括当年已出境
数量、未来三年
出境数量以及两
者的关系

涉及重要
数据规模

MB/GB/TB

适用负面
清单中的
数据子类

例：商贸领域（零售与餐饮业、住宿业）“4.自当
年 1月 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0万人以上且不
满 1000万人的个人信息（不含敏感个人信息）”

适用负面
清单情形
的依据

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数据出境场景

适用负面
清单的数
据出境情

形

1.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

2.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、订立个人信息出
境标准合同

3.其他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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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接收
方情况

境外接收方
名称

所在国家
或者地区

主营业务

负责人
姓名

负责人
职务

数据出境
场景 2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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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（模板）

数据处理者名称系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内注册的，且

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开展数据出境活动的数据处理者，符

合负面清单适用范围的规定要求，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
一、出境数据的收集、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

定；

二、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使用材料所有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准确和有

效；

三、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配合和支持。

本单位知悉并充分理解上述承诺内容，若承诺不实或者违背承

诺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: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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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跨境服务中心联系方式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1

机构名称 上海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数据跨境服务中心

咨询电话 021-58696131/58698511
通讯地址 基隆路9号一楼保税区域综合服务大厅

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30-16:00

2

机构名称 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

咨询电话 021-60893761/60893775
通讯地址 塘桥新路87号陆家嘴管理局

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30-16:00

3

机构名称 上海自贸试验区金桥区域数据跨境服务中心

咨询电话 021-68800000-355
通讯地址 新金桥路27号14号楼

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30-16:00

4

机构名称 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科学城数据跨境服务中心

咨询电话 021-33833011
通讯地址 张东路1158号3号楼3楼72号窗口

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30-17:00

5

机构名称 上海自贸试验区世博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

咨询电话 021-50390161
通讯地址 世博村路231号
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:00-11:00，下午13:30-16:00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

6

机构名称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

咨询电话 021-68281168
通讯地址 海港大道1539号创晶科技中心T3一楼

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30-16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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